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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基本資料：
	  名  稱：
	

	  地  址：
	

	聯    絡    人：
	

	電          話：
	


申請者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若有違反之情事發生，所有之責任概由申請者負責。
· 申請型式認證證明、審驗合格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補發或換發者，應依審驗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 申請型式認證證明、審驗合格證明或符合性聲明登錄，所提供之證件影本須與正本相符；應檢附之技術資料亦須與實際狀況符合，絕無造假之情事，若有偽造或虛偽不實將依審驗辦法相關規定處理，並由申請者自負所有法律責任。

· 申請者對申請過程之任何問題，須隨時提供必要之協助；如經要求須檢送審驗器材樣品時，應儘速提供之。

· 申請型式認證合格者或經審定合格者，應妥善保管原檢送驗證機構測試之器材樣品、測試所需之特殊測試軟體及特殊治具至該器材停止生產或停止輸入後5年。

· 取得型式認證證明、審定證明或完成符合性聲明登錄之產品，應依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式樣自製標籤標貼或印鑄於產品本體明顯處，始得販賣或公開陳列。

· 型式認證證明、審定證明、符合性聲明證明、審驗合格標籤及符合性聲明標籤限用於顯示產品經審驗合格，符合電信總局所定技術規範之規定，且應確保已核發之產品審定證明和審驗合格標籤不致被誤用。

· 於傳播媒體如文件、宣傳品或廣告中，引用產品審驗狀況時，應遵守電信法、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並符合驗證機構之要求。

· 申請者販賣、公開陳列經審驗合格產品時，應遵守電信法、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電信終端設備審驗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
· 對已審驗合格之產品，應保存其所知有關產品與相關法規要求之符合性的所有抱怨紀錄，必要時，備妥此紀錄供驗證機構索閱。對會影響符合審驗要求之產品所發現的任何缺失或抱怨，採取適當措施，並將所採措施予以文件化。

·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或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備，其型號、設計、射頻性能或功能如有變更，對變更部份應主動報請本中心，由本中心判定仍符合技術規範者或需重新申請型式認證或審驗。

· 低功率射頻電機技術規範或電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經修正時，原審理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設備或電信終端設備應依修正後之技術規範公告所定實施期限及方式辦理審驗。
· 經撤銷或廢止型式認證證明或審定證明者，自撤銷或廢止日起三個月內，就同廠牌同型號之器材不得重新申請型式認證或審驗，國家電信暨傳播委員會 ( 或驗證機構 ) 並得將原持有人及撤銷或廢止事由公告之。經撤銷或廢止型式認證證明，廠商並應回收已販賣之器材設備。若他人權益因而受損，該廠商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 型式認證證明或審驗證明及其合格標籤使用權專屬取得證明者。證明持有人檢附同意書報請電信總局備查後，得授權他人同廠牌同型號之器材設備，使用其合格標籤。
· 向本中心申請之認證證明或審定證明，若有遺失或毀損者，得向本中心申請補發或換發。
· 為保障消費者權利，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輸入之商品或服務，應附中文標示及明書， 其內容不得較原產地之標示及說明書簡略。」申請人輸入之低功率射頻電機器材或電信終端設備，除經本中心審驗合格發給型式認證證明或審定證明外，須另附中文說明書，始得於市場銷售。
以上，申請者已了解並承諾遵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產品驗證之相關規定，並委託快特電波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審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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